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1721-1725号公司一楼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

1,791,593,941

35.91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林志强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90,950,483

比例（%）

99.9640

反对

票数

472,158

比例（%）

0.0263

弃权

票数

171,300

比例（%）

0.0097

2、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90,941,383

比例（%）

99.9635

反对

票数

483,758

比例（%）

0.0270

弃权

票数

168,800

比例（%）

0.0095

3、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90,995,383

比例（%）

99.9665

反对

票数

483,758

比例（%）

0.0270

弃权

票数

114,800

比例（%）

0.0065

4、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91,250,741

比例（%）

99.9808

反对

票数

343,200

比例（%）

0.019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90,995,383

比例（%）

99.9665

反对

票数

483,758

比例（%）

0.0270

弃权

票数

114,800

比例（%）

0.0065

6、议案名称：审议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及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91,088,541

比例（%）

99.9717

反对

票数

326,300

比例（%）

0.0182

弃权

票数

179,100

比例（%）

0.0101

7、议案名称：审议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91,306,041

比例（%）

99.9839

反对

票数

233,900

比例（%）

0.0130

弃权

票数

54,000

比例（%）

0.003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审议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续聘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
及薪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20,793,858

320,538,500

320,631,658

比例（%）

99.8931

99.8136

99.8426

反对

票数

343,200

483,758

326,300

比例（%）

0.1069

0.1506

0.1016

弃权

票数

0

114,800

179,100

比例（%）

0.0000

0.0358

0.055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上述所有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2、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做了2023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
律师：答邦彪、邹佳慧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三安光电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

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0703 证券简称：三安光电 公告编号：临2024-048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获2024年5月15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

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具体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9元（含税），预计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170,227,475.46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若在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每股分配金额进行调整。

2、自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

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0股后

的 1,891,416,39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0.9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

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81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

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

（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8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0.09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2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5月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5
月24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1*****597

08*****394

02*****552

02*****583

02*****170

股东名称

李家权

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四川资本市场纾困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朱江

朱江

王利伟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 5月 16日至登记日：2024年 5月 23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

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其他注意事项

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应取得的现金分红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由激励对象享有，原则上由公司代为

收取，待该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时返还激励对象；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除

限售，对应的现金分红由公司收回，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七、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51号领地环球金融中心B座

2、咨询联系人：宋晓霞 孙菲

3、咨询电话：028-87579929
4、电子邮箱：sdlomon@sdlomon.com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3、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12 证券简称：川发龙蟒 公告编号：2024-034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证券代码：002973 证券简称：侨银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1

债券代码：128138 债券简称：侨银转债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15: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平台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5月 17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沙路9号侨银总部大厦六楼。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黄金玲女士（董事长郭倍华女士因工作安排原因，无法现场

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经半数以上董事同意，推举董事黄金玲女士担任本次股东大会的

主持人）。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 300,903,57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73.630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 297,582,77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72.818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3,320,8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812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人，代表股份 3,320,8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812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3,320,8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8126％。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中

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审议，本次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0,899,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

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0,899,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

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0,899,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

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0,899,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

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逐项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5.01审议通过《关于孔英先生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0,880,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2％；反

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1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29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954％；反对 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25％；弃权 19,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5722％。

5.02审议通过《关于刘国常先生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0,880,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2％；反

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1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29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954％；反对 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25％；弃权 19,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5722％。

5.03审议通过《关于韦锶蕴女士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0,880,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2％；反

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1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29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954％；反对 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25％；弃权 19,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5722％。

5.04审议通过《关于刘少云先生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郭倍华、刘少云、盐城珑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韩丹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份数297,554,978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3,32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012％；反对

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14％；弃权1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6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29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954％；反对 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25％；弃权 19,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5722％。

5.05审议通过《关于郭倍华女士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郭倍华、刘少云、盐城珑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韩丹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份数297,554,978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3,32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012％；反对

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14％；弃权1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6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29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954％；反对 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25％；弃权 19,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5722％。

5.06审议通过《关于黄金玲女士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0,880,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2％；反

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1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29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954％；反对 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25％；弃权 19,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5722％。

5.07审议通过《关于周丹华女士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0,880,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2％；反

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1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297,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954％；反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25％；弃权19,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22％。

6．逐项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6.01审议通过《关于郭启海先生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0,880,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2％；反

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1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

6.02审议通过《关于任洪涛先生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0,852,3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2％；反

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1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

6.03审议通过《关于曾智明先生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0,880,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2％；反

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1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

7．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0,899,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

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31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75％；反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25％；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追认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及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郭倍华、刘少云、盐城珑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韩丹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份数297,554,978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3,34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86％；反对 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14％；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31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75％；反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25％；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0,899,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

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31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75％；反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25％；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关联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0,899,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

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31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75％；反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25％；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0,899,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

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31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75％；反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25％；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0,899,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

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3.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0,899,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

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3.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0,899,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

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4．审议通过《关于撤换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0,899,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

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31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75％；反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25％；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5．审议通过《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0,899,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

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31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75％；反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25％；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周昊臻律师和谢兵律师现

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

召集人的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本次备查文件

1．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973 证券简称：侨银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2

债券代码：128138 债券简称：侨银转债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换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补选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提名韩丹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作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

自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若韩

丹女士的非独立董事任职获股东大会通过，将同时担任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

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变更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暨撤换和补选非独立董事、调整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撤换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补选韩丹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并同时担任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韩丹女士作为董事的薪酬方

案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关于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方案的议案》保持一致。

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非独立董事刘少云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

职务，仍在公司继续任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少云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18,159,
101股，离任后，刘少云先生将继续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其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附件：

韩丹女士简历

韩丹女士，中国国籍，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1982年4月出生。2001年进入霖泽园

林（公司前身）任职至今，现任侨银股份总经理助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韩丹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021,890股。刘少云与郭倍华、韩丹

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郭倍华与韩丹系母女关系，刘少云与韩丹系夫妻关系，刘少

云为盐城珑欣执行事务合伙人，盐城珑欣与刘少云、郭倍华、韩丹构成一致行动人关

系。除上述情形外，韩丹与公司其他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

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03363 证券简称：*ST傲农生物 公告编号：2024-125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4年2月2日，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

债权人福建大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舟集团”或“申请人”）的《通知书》，申

请人因公司未按期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已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对公司

进行预重整的材料。

● 公司于 2024年 2月 5日收到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漳州中

院”）送达的同意预重整通知书及指定临时管理人决定书。漳州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

预重整，并指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24年2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

法院同意预重整通知书及指定临时管理人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 公司于 2024年 5月 17日收到漳州中院送达的《通知书》（（2024）闽 06破申 59
号）：鉴于大舟集团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负债但具备重整价

值和重整可能性为由，申请对公司进行破产重整，漳州中院于5月17日立案进行审查，

如公司及股东有异议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内书面提出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申请人的申请能

否被法院受理，公司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若法院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

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

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被申请重整情况概述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福建大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龙军

注册资本：10,008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2156584655H
注册地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县后路6号

申请人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二）被申请人基本情况

被申请人：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有林

注册资本：87,164.0622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0572989045Q

注册地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金峰经济开发区兴亭路与宝莲路交叉处

（三）申请人申请重整情况

申请人向漳州中院提交了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理由：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负债但具备重整价值和重整可能性为由，申请对公司进行破产重

整。

漳州中院于2024年5月17日向公司下达《通知书》（（2024）闽06破申59号）：鉴于

大舟集团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负债但具备重整价值和重整

可能性为由，申请对公司进行破产重整，漳州中院于5月17日立案进行审查，如公司及

股东有异议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内书面提出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受理重整的文件，申请人的申请能否被法

院受理，公司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被申请重整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三）公司股票可能被叠加实施退市、终止上市的风险警示

若法院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并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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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
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4】0579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现将问询函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

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等规则的要求，

我部对你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进行了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根据本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13.1.1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1. 关于生猪养殖业务。年报披露，公司2023年度生猪养殖业务实现收入53.18亿

元，占公司总收入的比重近三成，毛利率-27.17%，较上年减少32.40个百分点。养殖业

务成本构成中，饲料占比57%。公司下半年开始生猪出栏体重偏低，同时主动关停部

分低效猪场，关停损失较大，导致本期毛利率下降较大。同时，公司存货期末账面余额

13.28亿元，同比下降59.62%，主要系生猪价格低迷，主动关停部分猪场导致生猪存栏

量下降。

请公司：（1）结合经营模式与养殖品种等分析成本结构是否与同行业公司存在差

异及原因；（2）补充列示报告期内主要关停猪场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称、地区、

关停时间、原存栏数量、相关存货的处置方式，是否实现对外销售，以及相应会计处理；

（3）结合种猪、仔猪、育肥猪分季度的销售单价、出栏量、出栏均重、以及提前出栏的情

况等，量化分析生猪养殖业务毛利率大幅下滑至-27.17%的原因，剔除提前出栏的因素

分析毛利率变动是否偏离同行业趋势。

2. 关于贸易业务。年报披露，公司2023年度原料贸易业务实现收入5.97亿元，毛

利率-10.80%，较上年减少 10.18个百分点；食品业务实现收入 28.08亿元，毛利率-
4.91%，较上年减少8.61个百分点，毛利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食品板块中生猪贸易规模

占比增加，拉低了毛利率。

请公司：（1）补充披露原料贸易、生猪贸易的具体业务模式、前五名客户、供应商名

称及其关联关系，对应产品、交易金额及占比，是否涉及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资金

及业务往来；（2）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原料贸易业务和食品业务毛利率大幅

下降的原因，以及从事相关低毛利贸易业务的考虑和商业合理性。

3. 关于持续经营能力和流动性风险。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2.08亿元，同

比下降 71.12%；短期借款余额 38.35亿元，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余额 35.57亿元，其他

应付款余额14.73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18.72亿元。公司报告期末流动

比率为0.25，资产负债率超100%，已出现资不抵债。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目前，公司已启动预重整相关工作。

请公司：结合营运资金需求、债务期限结构等，补充披露现阶段的资金安排和偿债

安排等，以及为保障生产经营稳定和维持上市地位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具体措施。

4. 关于资产减值。年报披露，公司固定资产期末余额 58.75亿元，其中在建工程

本期转入3.54亿元；在建工程期末余额9.54亿元；使用权资产期末余额16.15亿元。报

告期内，公司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权资产分别计提减值准备1.81亿元、9127万

元、1.46亿元，其减值准备期初余额均为0。其中，期末公司暂时闲置的固定资产及其

减值大幅增加，主要包括各地区闲置的房屋建筑物和生产设备；同时在建工程的减值

均为计划处置导致的减值。此外，报告期内，公司对消耗性生物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3.85亿元，上期计提金额为 2.91亿元，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计提比例由 13.78%增至

32.65%。

请公司：（1）按固定资产类别补充列示暂时闲置固定资产的账面金额及减值情况，

结合经营安排补充说明相关固定资产出现闲置的时点及未来处理安排；（2）补充披露

主要在建工程的前期建设安排及处置计划，报告期是否存在向拟处置在建工程继续投

入的情况，是否存在相关建设资金最终流向关联方的情况；（3）结合相关长期资产减值

迹象出现的具体时间，比较行业情况，分析相应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否及时、充分；（4）补

充说明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减值与行业水平是否存在差异，前期减值计提是否充分。请

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5. 关于应收款项及往来款。年报披露，公司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8.06亿元，同

比增加 27.13%，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有所背离；其他应收款期末账面余额 3.42亿元。

从账龄看，三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余额分别为1.04亿元、0.89亿元。现金

流方面，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9.84亿元，年报披露主要系公司上年的存货本

期销售导致现金流增加。其中，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往来款22.37亿元，

上年同期为1.14亿元；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往来款20.96亿元，上年同

期为0.80亿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应收账款与其他应收款主要欠款方中是否包含关联方及相应

交易背景，以及账龄三年以上的应收账款项长期挂账的原因；（2）补充披露收到和支付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往来款的交易背景及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是否涉及资

金流向关联方的情形，说明年报中关于经营活动现金流变动的原因披露是否准确。请年

审会计师补充披露对应收款项及往来款项执行的审计程序，并发表明确意见。

6.关于募集资金。公告显示，公司拟终止15,000头母猪自繁自养猪场项目（一期）

和年产 18万吨饲料（一期）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4.20亿元及期后产生的利息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前期上述募集资金已用于临时补流，公司此次拟将临时补流资金直接

转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请公司：补充披露历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情况，包括起

止时间、涉及金额、资金用途、归还情况等，以及履行的审议和披露程序，是否存在期间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是否存在募集资金最终流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他关联方的情形。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号》《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

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本函件后予以披露，并在10个交易日内，书面回复我部并按要求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进行逐项落

实，尽快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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